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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锐评

许多国家都将精神病人的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法院对精神病人的鉴定、监
护、治疗、安置等采取强有力的介入。从选取监护人、精神病鉴定到强制安置，法官
会本着“精神病人也是人”的审慎态度，多方听取意见，不仅是监护人、医生，还包括
病人本人，再作决定。司法必须退出鉴定领域，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
尬，但应当有效介入其他过程，以司法公正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精神卫生法》有
必要考虑这个方向。

从更宏远的视角审视，终结“被精神病”只是我国精神疾病鉴定、监护、收治乱
象中的一端，另一端是“该收治的得不到收治”——许多应当被收治的患者，因其家
属无力支付医疗费而得不到基本的治疗，不得不被长期禁锢，或流落街头，惨不忍
睹。是故，《精神卫生法》如能就精神病人的监护、收治主体等作出明显的界定，法
律将更加周密，保障将更加有效。 ——《广州日报》

近日，有市民反映长沙市马王堆三
号汉墓墓址变身“许愿池”，游客往里面
投掷钱币。有游客告诉记者，“据说如
果能把钱丢到墓坑中央就能带来好
运”。工作人员称，游客扔钱币导致清
洁人员要到十几米深的墓坑下进行清
理，钱币一般取上来即上交墓址管理方
湖南省博物馆。

（8月29日《三湘都市报》）
人人都知道钱是好东西，没事绝对

不会随便往地上扔，而这些游客之所以
变得如此大方，随地“乱扔钱”，显然是
心有所图。据一些游客说，把钱丢到墓

坑里或者是丢到乌龟头上，就能带来好
运，护佑平安。

往浅了说，游客这种“乱扔钱”的行
为，是名副其实地让自己的钱“打水
漂”，还凭空给景区景点的工作带来麻
烦和困扰。往深了说，现代人这种“乱
扔钱”，企图以金钱“贿赂”神灵鬼怪的
行为，也不过是社会拜金主义思想、功
利主义思想的一种折射而已。

当游客热衷于往墓坑、水坑里扔钱
的时候，另外一种令人尴尬的现象却被
很多人忽视了。包括各级红十字会在
内的慈善机构、慈善组织，为了弘扬慈

善精神，募集慈善资金，往往会在医院、
酒楼、餐厅、影院等城市公共场所设立
募捐箱，方便社会爱心人士奉献爱心。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些募捐箱远远没
有一些景区的水坑更受欢迎，这也就意
味着，很多人宁愿让手里的钱“打水
漂”，也不愿意拿去做慈善、献爱心。

现在不是流行“微慈善”“微公益”
吗？把这一枚枚硬币，积少成多地投
入到慈善和公益事业中去，岂不是更
好？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社会现
象。

苑广阔（桂林）

《深圳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
案）》8月28日首次接受深圳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由于在调研过程中人们普遍
反映城管没有人身方面的强制权力，执
法时受限很大，因此条例规定，公安部门
可以设立或指定专门机构或派出机构协
助城管执法，比如设立城管警察。

（8月29日《南方日报》）

城管警察，到底是 城 管 还 是 警
察？这是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因
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
成。从“公安部门可以设立或指定专
门机构或派出机构协助城管执法”来
看，城管警察似乎是受公安部门协助
的城管，由于有公安部门的协助，所
以城管警察获得了比城管更多、更大
的执法权，可以行使警察的部分职
权。也就是说，设立城管警察相当于扩
张城管的权力。

若如此，则城管警察难免让人担
忧。原因在于，城管警察既拥有警察的

职权，可以对公民采取诸多强制措施，但
他们又是不受《警察法》等法律法规约束
的城管，甚至于，城管中还有很多“临时
工”，连党纪政纪约束都没有。权力很大
而约束很小，这样的权力随时可能被滥
用，成为脱缰之马。如今城管滥权已然
屡见不鲜，再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自然
让人放心不下。

而且，让城管拥有警察的职权，这也
相当于执法权“外包”——警察把执法权

“外包”给城管。在深圳市，城管执法权
“外包”已经引起社会的强烈质疑，如果
警察再把执法权“外包”给城管，城管继
而将之“转包”给企业乃至社会闲杂人
等，如此执法权层层“转包”，岂不是后患
无穷？

实际上，如果将城管警察定位为“履
行城市管理职能的警察”，那么设立城
管警察或是一个积极而正确的改革方
向。众所周知，很多国家并没有城管
这样的执法队伍，其城市管理执法统
一由警察负责，警察不仅管刑事犯罪、

社会治安，而且管乱摆摊、乱停靠、乱
搭建以及流浪、乞讨等行为。在我国，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各个城市也没有城
管，城市管理执法权属于警方所有。
1997 年，第一支城管队伍在北京试点
成立，随后推广至全国，但由于城管存
在法律授权不明、职权范围不清、人员
良莠不齐等问题，所以执法过程中问
题多多，暴力执法和抗法屡屡上演，民
众怨声连连。

在此情况下，将城市管理执法权收
归警方所有，在扩充警力的同时逐步取
消城管，这既是人们的呼声，也是有益的
改革尝试。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
市，深圳市既然要设立城管警察，不如
将其定位为“履行城市管理职能的警
察”，而不是“拥有警察职权的城管”，
借《深圳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即将
实施之机，成立城市管理执法警察队
伍，代替城管执法，以此为其他城市的
改革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无疑，这才
是众望所归。

“城管警察”是城管还是警察？
□晏扬（嘉兴）

“随手拍”是民间公益的一次演练
8月 28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通过

官方微博，首次就自去年在微博上兴起
的“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发声。该
局官方微博表示，自这一网民自发行动
开展以来，被拍的基本没有被拐儿童，建
议“发起人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能让爱心
廉价支付，更不能让无辜者心灵受伤。
社会需要爱心，同样也需要尊重。”

（8月29日《山东商报》）
作为源自网络的民间行动，“随手

拍”在最初的掌声之后，便陷入了纷杂的
争吵之中。只是，过往的“质疑”，多集中
于权利、伦理等抽象层面。而公安部的

最新发声表明，即便从最功利的“效果
论”考量，“随手拍”也意义寥寥——当民
众的爱心被广泛动员，却最终被证明是
做了件“无效的事”，想必会极深地刺痛
那些广泛且真诚的善意。

但在笔者看来，附着在“随手拍”之
上的，那些关乎“效果、目的”的暧昧纠
葛，也该加以梳理了。一方面，“随手拍”
基本无助于打击拐卖，这是事实；但另一
方面，帮助这些儿童摆脱乞讨，本有更能
直达目的的途径。这其中，被动员起来
的民众，不应为维护一己尊严，而拒绝纠
偏与矫正。事实上，“民间公益”本就允

许试错，特别是在“政府包办一切”的治
理模式内，民众勃发的善意，难免需要更
多的时间，才能最终走上有理、有节、有
效的正轨。

那么，纵使“随手拍”被证明低效，
而那些热心“拍照解救”的网友，也是
值得肯定的。民间公益的水准，本就
无法一蹴而就，然而一次次的试错与
纠治之后，终会形成不一样的格局。
所以，不妨将“随手拍”当成是一次不
成熟的“民间公益”演练，所幸“随手
拍”后果尚且可控！

然玉（成都）

与其“乱扔钱”不如去做“微慈善”


